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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8年 12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 5樓 535會議室 

主席：蘇總工程司志民、洪理事長迪光                   記錄：林辰熹建築師  

與會人員： 

一、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李正工程司淑鈴、詹股長世偉、張股長育豪、林

工程員育新 

 

二、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趙建築師峙孝、崔建築師懋森、黃漢雄建築師、

黃潘宗建築師、龔文信建築師、 

 

壹、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歷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 

 

參、 建管提案（共 1案）：  

一、 有關本市商業區建築物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設置樓層、高度等疑義，

提請討論。 

 

肆、 臨時提案：無 

 

伍、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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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有關本市商業區建築物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以下稱管委會使用空間）設

置樓層、高度等疑義，提請討論。 

一、 依本市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7條第 1項規定：「商業區作住宅使用之基準

容積不得超過該都市計畫住宅區之基準容積。」在部分特定之行政程序（例

如：都市設計審議），又規定商業設施必須自地面層起設置，且商業設施所

在樓層不得設置非商業使用之空間（包含管委會使用空間），致使管委會使

用空間必須設置於 2樓以上之樓層。 

二、 次依內政部營建署 99年 7月 16日營署建管字第 0992913574號函釋(詳附件

1)，供住戶集會、休閒、文教及交誼等服務性之公共空間，尚非居住使用，

爰無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4 之 1 之適用。亦即，管委會使用空

間不限僅得於地面層或最上層擇一設置，提請確認。 

三、 承上，管委會使用空間既非居住使用，則其設置之樓層高度，建議依新北市

非住宅建築物樓層高度及夾層或挑空設計施工及管理要點第 2 點第 5 款，認

定得適用該要點之規定，且亦得設置夾層，提請討論。 

四、 若設置夾層，則該夾層戶外，得否設置露臺(詳附件 2)，提請討論。 

 

提案一討論結果 

考量管委會使用空間非屬居住使用，尚無建築技術規則第 164-1條規定之適用。另

有關夾層設置露臺部分，建築技術規則亦尚無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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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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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結束分隔線)----- 

附件 2 


